
关于东安县落实书记、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任中)审计反馈问题涉及的 22 号、28 号

图斑整改销号的公示

省审计厅对书记、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反

馈问题涉及的 22 号、28 号图斑，按照《东安县落实市委书

记、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反馈问题涉及的 22

号、28 号图斑整改方案》要求，已整改到位，符合《省林业

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等 5 部门联合印发的〈湖

南省自然保护地生态问题整改销号实施办法(试行〉)》(湘

林保〔2023〕9 号）及《永州林业局〈关于落实书记、市长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发现问题整改销号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要求及销号标准，现将整改完成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期：2025 年 12 月 15 日-21 日，联系电话：0746-4223198。

附件：1、《东安县落实市委书记、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任中)审计反馈问题涉及的 22 号、28 号图斑整改方案》

2、《东安县落实书记、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

计反馈问题涉及的 22 号、28 号图斑整改完成情况报告》

中共东安县委

东安县人民政府

2025年 12月15日



附件

东安县落实书记、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
审计反馈问题涉及的 22 号、28 号图斑

整改完成情况报告

省审计厅对书记、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反馈

问题涉及的 22 号、28 号图斑，按照《东安县落实市委书记、市

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反馈问题涉及的 22 号、28 号图

斑整改方案》要求，现将上述 2 个图斑整改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反馈问题

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存在的旅游开发、砍伐迹地、违规建设

等问题。根据反馈问题清单，疑似砍伐：22 号图斑，疑似设施

农用地：28 号图斑。

二、整改目标

对反馈问题进一步调查核实，清理冰冻受害倒竹，加快植

被自然恢复，加强日常监管，对照自然保护地管控规则及省林

业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等 5 部门联合印发的《湖

南省自然保护地生态问题整改销号实施办法(试行)》(湘林保

〔2023]9 号)标准，符合无需整改要求的则及时销号。

三、整改措施

（一）进一步调查核实。进一步调查核实 2 个图斑现状情

况。



（二）加快恢复植被。对 22 号图斑，清理雪压倒竹，加强

管护，加快植被自然恢复。

（三）加强日常监管。对 28 号图斑，加强日常监管，确保

人为活动符合自然保护管控要求。

四、整改完成情况

1、进一步调查核实了 2 个图斑现状情况。

2、加快恢复植被。对 22 号图斑，清理了雪压倒竹，加强

了管护，促进了植被自然恢复。

3、加强日常监管。对 28 号图斑，加强了日常监管，无扩

大现有建设用地的行为发生，人为活动符合自然保护管控要求。

五、整改结果

根据《省林业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等 5 部门

联合印发的〈湖南省自然保护地生态问题整改销号实施办法(试

行〉)》(湘林保〔2023〕9 号）及《永州林业局〈关于落实书

记、市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发现问题整改销号工作

的通知〉》要求，我县对该问题进行了立行立改，认为该问题

的整改措施已经落实，整改目标已经实现，达到了整改销号的

标准。








